
112年教師資格考試
宣導說明會

報告單位：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

111.12

本資料係摘錄重點說明，請務必自行至師培學院官網「師培法新制及十二年國教專區」瀏覽相關資訊。

有關112年教師資格考試相關規範，最終悉依考試簡章、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法規為準。



報告大綱

⚫考試制度變革

• 師資培育法 修法重點

• 新制生 VS.舊制生

• 新制度 VS.舊制度

• 舊制生的過渡條款

• 報考資格

• 報考身分別：一般報考 VS.暫准報考

⚫「暫准報考」學分預審/複審

⚫110年度起實施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



師資培育法第10條「教師資格檢定」
包含：
1、教師資格考試
2、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法第 11 條
核發教師證書的資格：

1、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2、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3、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4、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本校師資
生資格之所
屬學年度為
107學年度
以後(含107
學年度)

●本校師資
生資格之所
屬學年度為
106學年度
以前(含106
學年度)

●查詢師資生資格：以帳密登入本校校務行政入口→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學籍相關→師資生身分別
即可查詢師資生資格取得學年度及身分別。

身分別



制
度
別

1、(新制)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尚須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才能取得教師證書。

2、不得於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期間參加教師資格考試！(當學年第2學期教育實習者請留意)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任教專門課程 (留意該任教學科培育系所修習資格及認定規範)

*普通課程(學士128畢業學分)



選新制度如考試未通過，得於過渡期6年內（113.1.31）改選舊制度並完成教育實習。
107.2.1-113.1.31間依舊制選擇申請教育實習，於113年2月1日以後始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且符合核發教師證書之規定即可取得教師證書，毋須再重新進行教育實習。



報考資格

• 具正式師資生資格，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者，得報名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本校外加名額的外
國學生、僑生等，
具正式師資生資格，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得報考。

*本校登記修習資格
的外國學生、僑生
等，不是正式師資
生，不能報考！！！

摘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 3條



請特別注意性別平等相關法規，避免觸法

摘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
師資格考試辦法〉第 4 條
……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
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
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
罰，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或中央主管機關
確認，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
要。

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師資培
育之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查證
屬實，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
要。

九、依教師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有
案，且於不得聘任、任用、進
用或運用期間。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於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
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
得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
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及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

於修讀學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
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
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學士學位
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報考身分別
• 考試報名時，已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該類學生毋須暫准報考)

●一般報考
(非暫准報考)

●應屆暫准
報考

• 考試報名時，尚未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該類學生須參加暫准報考流程)

• 放榜日十日前補交，逾期未交，考
試不錄取 (視為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應屆畢業之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暫准報名



●一般報考
(教師資格考試報名前，如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請自行申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報考)

路徑：師培學院官網→資料下載→師資培育課程組→學程修習
→LS-14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



應屆暫准報考

學士班

111學年度第2學期須完成以下事項：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留意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修習資格及認定】

(3)修畢普通課程 【應屆畢業，於112年7月初 取得學士學位證書】

★修107版(含)以前舊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
相關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加

註輔系、雙主修

(***學士班輔雙資格，須加註於學位證書***)

★修108新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
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加註輔系、
雙主修
(***學士班輔雙資格，須加註於學位證書***)



碩/博士班

提醒：

⚫ 如須取得研究所學位才能符合專門課程規定的研究生，請儘早安排論文口試，以利7月初取得學位證書。

⚫ 碩士級公費生請依行政契約書指定培育方式，完成碩士學位。

111學年度第2學期須完成以下事項：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留意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修習資格及認定】

(3)修畢普通課程

◆◆◆修畢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不含論文)

應屆暫准報考

★修107版(含)以前舊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或

他校相關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輔系、雙主

修證明文件。

(輔系、雙主修課程證明文件由培育學系開立)

★修108新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培

育系所學位證書或輔系、雙主修證明文件。

(外校學位不得認定！！！)

(輔系、雙主修課程證明文件由培育學系開立)

※輔系證明文件格式下載：師培學院官網 /資料下載 /師資培育課程表單 /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



112.2
A.報考意願調查

(填寫線上表單)

112.3-112.4

B.學分預審
(預審教育專業課程

任教專門課程)

112.4 中旬前

C.提報應屆暫准報考名單
(由師培大學預先提報名單給試務單位)

112.4中旬

D.師資生自行報名考試

【依考試簡章規定之日期】

112.7上旬
E.完成學分複審

(檢視期末各科成績、
培育學系學位證書或
輔雙證明文件等)

112.7中旬
F. 師培大學放榜前10日
檢送修畢證明書等文件
至試務單位進行放榜

本校應屆暫准報考意願調查&學分審查流程
【時程暫訂，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為準】

提供試務單位預先於考試

報名系統設定報考身分別

研究生另須檢核

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

學分表版本務必正確

師培大學開立修畢證明書，
並代送至試務單位
考生不須自行繳交



期初/預審流程 【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之時間/方式為準】

登記
報考意願

• 第2學期開學前後(112年2月)，填寫報考意願線上表單
• 報考科別請填→首張教師證科別，並非加科登記科別
• 本調查將請師培助教轉發資訊，亦會公告於師培學院官網

製作
學分表

至系統製作學分認定表(教育&專門)，系統會顯示已有成績的科目

當學期修的科目請手動新增→課程名稱/學年/學期/學分/成績輸入N
加退選前自我檢核學分，如發現學分不足儘快加選！(注意學分表版本！)

預審
送件

• 印出並繳交全數紙本審查文件至「培育學系」

•【含：2份學分表(教育&專門)、採認表、當學期選課清單、歷年成績
單正本、學位證書或輔系、雙主修證明文件等】

•師培學院→預審教育專業課程、培育學系→預審任教專門課程

檢送暫准
報考名單

• 以紙本審核為準，將主動通知未通過預審者(毋須至系統查看審查進度)

• 師培學院檢送「暫准報考」名單至試務單位，以供設定「報考身分別」

考生
報名

• 考生依簡章報名規定，自行完成線上報名、繳費等

暫准
考生

師培
大學

暫准
考生

暫准
考生

暫准
考生



期末/複審流程【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之時間/方式為準】

應考
• 112年考試日期： 6月18日(星期日)

7月初
複審
送件

• 繳交歷年成績單正本，確認各科成績通過(含：教育、專門、普通課程)

• 繳交學位證書或輔系、雙主修證明文件

• 研究生另須檢核「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

留意期
末成績
登錄

• 最後一學期跨校選修者，請與校外授課教師事先溝通，儘早打成績，以利

登錄於師大成績單，便於後續取得學位證書，完成學分複審程序。
• 排除影響畢業資格的所有因素(含：英文門檻、體育、通識…)

• 赴外交換、暑修，無法於7月初取得成績及學位證書者，不建議報考

放榜10
日前
檢送證
明書

複審、召開審查會、造冊、印製「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等文件

師培大學檢送暫准考生證明書影本等文件至試務單位，以利放榜。
師培
大學

暫准
考生

暫准
考生

暫准
考生



重點提醒事項
• 請於期限內登記暫准報考意願

• 不得於加退選期限之外，要求加退選課程
請務必明確知道自己的修習版本，預先盤點學分是否足夠，於加退選期

間確實選課。

• 未取得師資生資格前，所預修之課程不得計入教育26學分
例：未取得師資生資格前，曾因擔任TA而修習「教師素養(教)」、「教

師專業發展(教)……」等課程，不得計入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

• 學分審查以紙本審查為準，毋須再至系統查看審查

進度；如有預審不通過者，將由師培助教或師培學

院主動聯繫師資生本人。



師培學院官網首頁→「師資培育歷程作業系統」製作學分表

下載操作手冊

輸入校務行政系統帳密



10
9

N

112

111 2
111 2
111 2

111 2
111 2

111 2

N

N

N

N

N

111-2正在修習的科目，系統無法帶
入，請手動新增→
學年、學期、科目名稱、學分數、成
績欄鍵入N

學分預審範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表

6月



學分預審範例：教育專業課程採認表

1、以下情形要填採認表：
(1)科目名稱不同
(2)學分數不同
(3)外校所修課程
ps.系統會自動出現「採」字

2、教育專業課程、任教專門課程請分別
填寫採認表(勿填在同一張表)

3、如因111-2正在修習致使成績N，導致
「認定表」出現「採」字，但只要科目名
稱及學分數皆與原核定學分表一致，該科
目就不用寫在採認表，「認定表」上的
「採」字請自行塗掉。

4、教育採認表→不須先至師培學院核章；
專門採認表→繳交學分預審文件時，

依各培育學系採認規定。



110年度起實施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

師資培育學院官網→師培法新制及十二年國教專區

★素養導向範例試題下載



教師資格考試、教育實習、教師證申辦

等，畢業後相關聯繫電子郵件地址請勿

提供G Suite for NTNU 帳號



教師資格考試業務

請洽師培學院

(師培課程組)

TEL：02-77491232

有關112年暫准報考校內預審、複審，由本校師培學院視實
際運作情況調整更動，屆時將發布通知，敬請配合審查流程


